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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教职成〔2008〕31号 

关于开展 2008年度自治区级 
示范专业评估工作的通知 

教育局，区直各中等职业学校： 

为引导中等职业学校加强专业内涵建设，办出专业特色，

学校品牌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2005年以来，我厅每年开

次自治区级示范专业评估，通过制度化的评估工作，进一

进中等职业学校的骨干专业建设。为做好 2008年度自治区

范专业评估工作，现就评估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自治区级示范专业评估对象 

（一）自治区级示范专业复评。 

自治区级示范专业每 3年进行一次评估认定，2006年经我

桂教职成〔2006〕23号文）认定为“自治区级示范专业”

有专业均为复评对象，经复评符合条件的，我厅重新确认

009—2011年度自治区级示范专业；未通过复查评估或不申

加复查评估的，其自治区级示范专业资格自动取消。 

（二）新申报自治区级示范专业评估。 

新申报自治区级示范专业为具备自治区级示范专业条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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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学校申报并经主管部门组织初评，向我厅推荐的专业。 

二、申报程序及时间安排 

（一）申报程序。 

由学校提出申请，市教育局（区直学校办学主管部门）组

织初评并提出推荐意见，我厅组织评审。 

（二）评审程序及时间。 

1．学校自评：学校按照《广西中等职业学校自治区级示范

专业基本条件》（桂教职成〔2007〕78号）开展自评，将自评材

料报所在市教育局或区直学校办学主管部门。 

2．学校主管部门组织初评：各市教育局、区直中职学校办

学主管部门受理所辖学校的申报，对申报学校自评材料予以核

实，向我厅推荐具备自治区级示范专业条件的专业。 

3．评估认定：2008年 10月中旬，我厅组织自治区级示范

专业评估组分赴各申报学校进行评估，根据评估结果认定自治

区级示范专业。 

三、材料准备及报送要求 

（一）学校材料准备： 

1．申请报告。学校向所在市教育局或区直学校办学主管部

门递交申请自治区级示范专业评估报告。 

2．填报《2008 年自治区级示范专业评估申报表》（从

www.gxedu.gov.cn网站下载）。 

3．学校自评报告。学校按照《广西中等职业学校自治区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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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范专业基本条件》开展自评，形成自评报告（复评的示范专

业，须附 3年来专业建设工作总结）。 

4．学校按《自治区级示范专业基本条件》条目要求整理评

估材料，建立评估材料文档，认真做好迎评工作。 

（二）市教育局或区直学校办学主管部门向我厅报送以下

材料： 

1．市教育局或区直学校办学主管部门推荐示范专业评审报

告一式 2份（报告必须陈述推荐理由）。 

2．申报学校填报的《2008年自治区级示范专业评估申报表》

一式 5份。 

3．申报学校的自评报告一式 2份。 

以上材料请于 2008年 9月 25日前报送我厅职业教育与成

人教育处，同时将推荐学校填报的《2008年自治区级示范专业

评估申报表》电子文档发至zc@gxedu.gov.cn邮箱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 

四、其它事项 

（一）自治区级示范专业是我区职业学校办学质量和办学

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，我区申报国家级、自治区级重点中等职

业学校，必须获得 1 个以上自治区级示范专业方可取得申报资

格。 

（二）自治区级示范专业是国家和自治区职业教育实训基

地建设的主要遴选对象，优先推荐自治区级示范专业申报由国

mailto:2008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ʾ��רҵ�����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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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、自治区投资的相关建设项目。 

 

附件：2008年自治区级示范专业评估申报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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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直学校办学主管部门。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     2008年 7月 10日印发 

校对：黎家汉  录入：黎家汉  排版：李春兰（共印 35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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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2008年自治区级示范专业评估 

  
申 报 表 

  

  

学 校 名 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主 管 部 门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申报专业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填 表 时 间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通 讯 地 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联  系  人 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联 系 电 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

  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印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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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 
 

一、该表格一律用计算机打印，纸型：A4；字体：仿宋简
体。 
二、评审认定以基本条件的要求为标准，评审的结果分“达

标”或“不达标”，不再另行评分。经我厅评审，六大项全部

“达标”，即认定为我区中等职业学校自治区级示范专业。 
三、评估表的备查材料要求： 
（一）申报专业批准专业开设文件； 2005年—2008年招

生录取名单；2008年在校生花名册等。 
（二）2007—2008年毕业生资格审核与验印登记表、就业

人数统计表、对口就业人数统计表、毕业生职业资格（技能）

证书复印件及统计资料等。 
（三）2007—2008年申报专业学生参加专业技能比赛获奖

项情况统计表及奖项复印件等。 
（四）申报专业教师花名册，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、专业

技术职务资格证书、专业技术（技能）证书（复印件），兼职

教师聘用证书、协议书等。 
（五）申报专业实验（实训）室主要设备清单、设备帐册

等。 
（六）申报专业实施性教学方案、实验实训指导书、课程

表和相关教学用表；教育教学质量监控制度及执行记录。 
（七）申报专业校企合作协议书、校外实习单位资质证明

复印件，校企合作办学总结等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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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专业办学规模 

2005—2008年专业办学规模统计表 

年份 班级名称 招生人数 
毕业人数或

在校生人数
规模变化情况 

2005年 \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2006年 

小计   

1．学制内流失率 
 

2005级：   % 
 

2006级：   % 
 

平  均：   % 
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2007年 

小计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2008年 

小计   

2006-2008年合计   

 

2．2006-2008 年专

业招生人数增长（或

减少）情况说明： 

 

专家评审意见（达标或不达标）： 

专家签名：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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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专业办学质量 
（一）专业教育教学质量考核与监督措施实施情况 
主要措施： 
 
 
执行情况： 
 
 
（二）毕业生“双证”及就业情况 

双证情况 就业情况 用人单位评价

年份 班级名称 人数 获双证
人数 

双证

率 

一次
就业
人数

一次
就业
率 

对口
就业
人数

对口
就业 
率 

称职 
率 

优秀 
率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2007
年 

小计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2008
年 

小计          

合计          

专家评审意见（达标或不达标）： 
专家签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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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2007—2008年申报专业学生参加专业技能比赛获奖项情况 

1．参加自治区组织的专业技能比赛获奖项情况： 

教师获个人奖项 学生获个人奖项 

年度 获团体奖项 
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

       

2007年 

       

       

2008年 

       

说明：如申报专业未组织（学生或教师）参加自治区组织的技

能比赛，实行一票否决。 

 

2．参加教育部组织的专业技能比赛获奖项情况： 

 

 

 

 

专家评审意见（达标或不达标）： 

专家签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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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专业师资 
序

号 姓名 类型 职称 年龄 学历 学位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所任课程 职业资格和

技能等级 
主要教科研

成果荣誉 
培训 
进修 

1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  

8             

9             

10             
 

高级职称数 
(专业课) 

 
中级职称数

(专业课) 
 

本科以上

学历数 
 

学历 
合格率 

 
双师型 
比例(%) 

 
本专业 
生师比  

注：表中类型栏按照“专业课教师、实习指导教师、兼职教师”顺序进行填写（此表可续页）。 
 

专家评审意见（达标或不达标）： 

专家签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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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专业实训设施 
表一  专业实训设备 

专家评审意见（达标或不达标）： 

专家签名： 

专业实训 
室名称 

面积 
（m2） 

台（套）

数 
启用时间

主要仪器设备

及数量 
设备值 
（万元）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实验设 
备总值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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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  实验实训开出率 

课程名称 应开 
个数 

实开 
个数 主要实验实训名称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合计   自开率 % 

专家评审意见（达标或不达标）： 
专家签名： 



 9

五、专业教学情况 

实施性

专业教

学方案

的制定

及实施

情况 

 

课程设

置情况 

 

教材使

用情况 

 

专家评审意见（达标或不达标）： 
专家签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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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校企合作办学 
合作内容 合作办学

单位名称 
单位 
资质 市场 资金 教育 研发 产业 

  

 
 
 
 
 
 

   

 
 
 
 

  

 
 
 
 

    

  

 
 
 
 

    

   
     

   
     

专家评审意见（达标或不达标）： 

专家签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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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意见书 

 

 

学校 
自评 
意见 

 
 
 

 
 
 

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日  期:      年   月   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公章) 

学校 
主管 
部门 
意见 

 
 
 
 

 
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日  期:      年   月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(公章) 

评审 
专家组

意见 

 
 
 

 
签 字: 

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    年   月   日

自治区

教育厅

意见 

 
 
 
 
 
 

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日期      年   月   日 
                  (公章) 


